东莞市友联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债权申报书

债权申报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债权申报人为个人的，该项留空)
申报债权金额：

一、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本金，利息及滞纳金
二、统筹部分的社会保险费用本金，利息及滞纳金
【备注：
1.请列明申报的各个项目明细及各项目具体金额，并请综合各个项目计算并列明总债权金额；

2.申报项目如涉及利息或滞纳金等：1）请列明暂计算至强制清算申请受理日即2020年7月24日的具体金额；2）请列明利利息或滞纳金的起算日、计算基数、计算标准及具体计算公式，并附计算依据；

3.申报项目币种请以人民币为单位予以列明；如以外币为单位，请以中国人民银行于强制清算申请受理日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折算成人民币。】
事实和理由：

【备注：请说明债权产生简要经过（如债权性质、发生时间、简要经过、本金、利息、结算情况、最后确认时间、债权是否到期及到期具体日期等）、有无担保及担保情况等内容】

　　

特此申报。

此致

东莞市友联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人（签名/盖章）：                  

日  期：2020年    月    日
